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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審議焦點分析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係新政府上任後所編第 1 個總預算案，依限於 105 年 8 月 31 日送請立法

院審議，社會各界對於編列內容有不同的關注焦點及見解，本文擇其重要事項進行探討，以供各界

參考。

　簡信惠（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於 105 年 8 月 18 日提報行政

院第 3511 次會議通過，並於 8

月 31 日送請立法院審議，立法

院於審議總預算案期間，部分

媒體報導執政黨在立法院上會

期強行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

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以

下簡稱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造成朝野不信任，將延燒在新

會期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

上，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將提出

3,500 項預算刪減、凍結案，

強力監督政府預算，加深總預

算案能否依限完成審查之不確

定性。本文將就 106 年度總預

算案函送立法院審議後，輿論、

媒體及立法委員所提質詢及關

注事項，予以擇要探討與說明，

並供各界參考。

貳、1 0 6 年 度 中 央

政府總預算案審

議焦點

一、釋股預算

為多元籌應各項施政所需

財源，106 年度總預算案按 105

年度預算數編列釋股預算 288

億元。惟於立法院審議時，執

政黨立法委員抨擊釋股是前政

府政策，且立法院已連續三年

刪除中鋼釋股預算，為何再度

編列，中華電信歷年獲利穩定，

財務狀況良好，為減少舉債而

釋股不符財務管理精神，更違

背立法院決議。謹就釋股政策

及其財政與經濟面的影響說明

如下：

（一）立法院曾於審查 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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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總預算案時決議，

97 年度起在未作成新

決議前，不得再編列任

何釋股預算。嗣後行政

院雖遵照決議辦理，惟

103 年度政府為適度擴

增歲出規模以有效提振

景氣，因歲入財源籌措

困難，爰於預算案編列

釋股收入 621 億元，經

立法院審議後改列 380 

億元，並決議釋股對象

不以三大基金為限，且

以長期持有為原則。

另 104 及 105 年度預算

案為落實財政健全方案

多元籌措財源之政策目

標，分別編列釋股收入

646 億 元、506 億 元，

經立法院審議後改列

380 億 元、288 億 元，

並均決議倘財政狀況良

好，原則不予出售；釋

股對象以政府四大基金

為限。

（二）又近年來行政院編列釋

股預算，均係送經立

法院審議通過後據以執

行，103 及 104 年 度 因

歲入超收，在決算收支

可以平衡下，亦均依照

前述立法院決議，未予

執行，應無違背立法院

決議之情事。又 106 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

籌編，林全院長指示應

嚴守財政紀律，並要求

年度債務成長率不超過

前三年度名目國內生產

毛額平均成長率，為兼

顧財政健全及國內外經

濟情勢需要，經審慎衡

酌其他歲入財源情形編

列釋股預算。

（三）近年來政府採多元籌措

財源策略，已有效減緩

年度預算的債務舉借。

惠譽國際信用評等公司

於 105 年 10 月 12 日所

發布最新報告指出，基

於我國財政狀況持續穩

步改善，預估 105 年度

財政赤字占 GDP 之比率

可由其原先估計之 1.2％

下降至 0.7％，106 年度

各級政府實際赤字將低

於預算數等因素，調升

臺灣主權評等由「A+」

至「AA-」，評等展望

為穩定，有助於減少民

間企業的融資成本，強

化整體產業競爭力。

二、長照十年計畫 2.0 預算

為落實推動「長照十年計

畫 2.0」， 106 年度總預算案

編列相關經費 178 億元，已較

105 年度增加 111 億元，約增

167％，惟仍遭致立法委員質

疑除未依總統政見編列 330 億

元，且經費一再縮水從 7 月對

外宣示 207 億元，下調至 178

億元，是否係財源不足所致。

謹就 106 年度相關經費編列及

未來財源規劃說明如下：

（一）為因應人口老化，蔡總

統前提出透過以社區為

基礎之整合型服務中

心，提供優質、平價、

普及之長期照顧服務，

並以指定稅收 300 億元

及公務預算 30 億元為

財源之政見，此乃中長

程施政目標，將由行政

部門以分年分期方式，

逐步轉化為政策落實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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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衛生福利部目前研

擬完成之長照十年計畫

2.0，未來服務體系分為

（旗艦級）「社區整合

型服務中心」、（長照

專賣店）「複合型日間

服務中心」、（柑仔店）

「巷弄長照站」三級社

區照顧模式，自 105 年

11 月起選定部分縣市試

辦，並逐年逐步推廣，

106 年度考量執行量能

編列 178 億元，包括衛

生福利部 162 億元，及

勞動部、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等 16 億元，

已較 105 年度增加 111

億元，約增 167％，未

來長照服務項目將由現

行 8 項增為 17 項，服

務對象由 51.1 萬人擴增

至 73.8 萬人，相關經費

亦將視實際執行情形逐

年滾動檢討調整。

（三）又衛生福利部與財政部

已分別完成長期照顧服

務法、遺產及贈與稅法

與菸酒稅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

議，將現行遺產稅與贈

與稅稅率結構由單一稅

率 10％，調整為三級累

進稅率（10％、15％及

20％），另菸酒稅菸品

之應徵稅額，由每千支

徵收 590 元調增至 1,590

元，並指定本次修法調

增之稅收（初估約 220

億元）用於長期照顧服

務之支出，俟完成立法

後對長照財源挹注將有

相當助益。

三、直轄市勞健保欠費繳

款專案補助

106 年度勞動部及衛生福

利部續編對北高 2 市勞健保欠

費繳款專案補助款 40 億元，較

105 年度增加 25 億元，主要係

依行政院 105 年 7 月 19 日修

正對高雄市勞健保欠費補助原

則，並配合北高二市所提還款

計畫增列對高雄市補助款；惟

遭致立法委員質疑新政府上台

後，改變補助標準，獨厚高雄

市，對依約定還款、繳費的臺

北市有所不公。現就補助原則

修正緣由及過程說明如下：

（一）中央前為解決臺北市及

高雄市勞健保欠費之爭

議，考量財政收支劃分

法 88 年修法將營業稅

改為國稅，致直轄市政

府稅收短少，難以負擔

非設籍者勞健保費，爰

行政院於 98 年 1 月 15

日函示，直轄市政府勞

健保欠費屬非設籍於該

市之住民部分，由中央

協助解決，補助北高兩

市非設籍者勞健保欠費

5 成。依上開協助方式

計算後，分別補助臺北

市 413 億元及高雄市 49

億元，並自 99 年度起

逐年由勞動部及衛生福

利部配合北高二市所提

還款計畫分年編列預算

辦理。

（二）嗣高雄市政府於 105 年

6 月要求中央應照補助

臺北市同額補助該府，

增加補助款 364 億元，

案經行政院考量北高勞

健保費應繳納數之規模

及住民結構不同，為符

合公平性及合理性，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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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原則不再區分設籍、

非設籍，於協助臺北市

金額不變前提下，修正

為以勞健保應繳納數為

計算基礎，同基礎同比

率補助高雄市 （初估該

市補助款增加約 124 億

元）。

（三）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0

條及地方制度法第 69

條規定，中央為謀全國

經濟平衡發展，得視地

方政府財政收支狀況酌

予補助；復依中央對地

方政府補助辦法第 3 條

規定，中央得就地方政

府重大事項予以專案補

助。爰中央對直轄市勞

健保欠費之補助，係依

前述法令規定本於協助

地方財政立場下辦理，

本次中央為充分消弭北

高兩市差異性，基於公

平、合理及施政一致性，

修正對高雄市之補助原

則，期盼未來北高兩市

均能依還款計畫逐年還

款，早日解決多年來積

欠勞健保費之紛爭。

四、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預算

立 法 院 於 105 年 7 月 25

日臨時會三讀通過不當黨產處

理條例，依據該條例規定，行

政院下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黨產會），於

105年 8月 31日正式掛牌運作，

遭外界抨擊黨產會係依「組織

規程」成立之「黑機關」；另

人事預算有寬列之嫌，約聘人

員每人月薪 7.3 萬元，根本是

「不當薪資委員會」。茲就黨

產會成立之法源及 106 年度人

事費編列說明如下：

（一）依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第

2 條及第 19 條規定，行

政院設黨產會，不受中

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規定之限制，又其組織

規程由行政院定之。行

政 院 於 105 年 8 月 12

發布黨產會之組織規程

及編組表，並於 105 年

8 月 31 日正式掛牌運

作。爰黨產會係依不當

黨產處理條例所授權訂

定組織規程設立，應非

屬黑機關。

（二）近年來中央政府於年度

進行中增設新機關，如

80 年 1 月大陸委員會成

立時，行政院於 80 年

度提出追加預算案，嗣

立法院審議結果全數刪

除，並決議所需經費由

行政院動支第二預備金

支應，至 89 年 2 月海

岸巡防署及 100 年 4 月

法務部廉政署成立，所

需經費均以動支第二預

備金支應，爰黨產會

105 年度所需經費 2,824

萬元，行政院循往例於

105 年 8 月核定動支第

二預備金支應。

（三）106 年度黨產會預算案

共編列 5,552 萬元，其

中法定聘用人員待遇

1,584 萬元，係參酌「聘

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

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

準表」編列，按聘用人

員 18 人（其中專任委

員 3 人）換算，平均月

薪約為 7.3 萬元。惟截

至 105 年 9 月實際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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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人，其中專任委員 2

人，聘用人員 12 人，

平 均 月 薪 約 為 59,630 

元，係依任用職務差

異、受聘人員學經歷及

其專業性，按支給報酬

標準表處理。

五、毒物及化學物質局預

算

為落實蔡總統食品安全政

見，從源頭對食安進行控管，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籌備「毒物

及化學物質局」（以下簡稱毒

化局），於 105 年底正式掛牌

營運。惟立法委員質疑毒化局

成立於法無據。茲就毒化局組

織設立之法源依據與預算編列

適法性說明如下：

（一）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第 36 條規定，一級

機關為因應突發、特殊

或新興之重大事務，得

設臨時性、過渡性之機

關，其組織以暫行組織

規程定之；二級機關及

三級機關得報經一級機

關核定後，設立前項臨

時性、過渡性之機關。

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組

織條例第 22 條規定，

環保署得設環境檢驗

所、環境研究所、環境

保護人員訓練所及其他

環境保護機關。

（二）為落實食安五環政策之

源頭控管，有效管理毒

性化學物質並避免不當

流入食品加工，毒化局

循交通部航港局以暫行

組織規程設置之模式，

依前揭組織基準法設

置，毒化局暫行組織規

程經行政院 105 年 9 月

22 日 核 定，10 月 5 日

完成發布並函報立法院

備查，嗣「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

局組織法草案」於 11

月 3 日經行政院院會通

過，於同日函送立法院

審議。

（三）依預算法第 92 條規定，

未依組織法令設立之機

關，不得編列預算。毒

化局係比照交通部航港

局模式，行政院依前揭

組織基準法訂定暫行組

織規程，經行政院核定

設 立， 爰 106 年 度 預

算編列符合相關法令規

定。

六、新興計畫預算

106 年度部分新興公共工

程、重大計畫，未能於規定期

限完成報核，惟機關應業務實

際需要即先予納編預算，遭致

立法院質疑相關規劃評估及審

查作業淪為形式，有違預算審

議程序，謹就現況及未來改進

方向說明如下：

（一）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

點」規定，中長程個案

計畫包括公共建設、社

會發展及科技發展計

畫。前述各類計畫相關

先期審議係分別依「政

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

業實施要點」、「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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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先

期作業實施要點」及

「政府科技發展計畫先

期作業實施要點」規定

辦理。

（二）現行重大公共建設及重

要社會發展計畫之計畫

審議程序係採逐案核定

方式辦理，原則上各項

中長程個案計畫須於提

報先期審議作業前完成

行政院核定程序。惟囿

於中央政府各年度總預

算案依法須於前一年 8

月底前函送立法院審

議，5、6 月 即 須 開 始

進行先期審查作業，爰

仍難免有部分新興計畫

未能完成報核即納編預

算之情形。至科技發展

計畫係採合議制審議方

式，其計畫報核與上開

兩計畫不同，原則上納

編預算者皆屬已核定之

計畫。

（三）目前行政院針對年度開

始後已完成立法審議仍

未核定之新興公共建設

計畫，尚控管核編經費

須俟計畫核定後始得動

支，己有強化對未核定

計畫之管制措施。因應

預算籌編實務需求，計

畫核定與納編預算程序

仍須保有過渡期間之彈

性，惟為兼顧政府施政

效率及避免外界質疑計

畫未核定即先行編列預

算，未來行政院主計總

處將會同相關機關檢討

循公共建設計畫模式，

要求各部會應俟各項中

長程個案計畫（除科技

發展計畫）核定後始得

動支經費，另針對計畫

已規劃多年惟仍未獲核

定者檢討緩編。

參、結語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係新政府重返執政後提出的

第一個總預算案，對落實總統

政見與各項施政能否順利推動

影響甚鉅，為利立法院預算

審查順利進行，林全院長前

於 105 年 10 月 20 日 行 政 院

第 3519 次會議指示各部會，

應充分瞭解立法院各黨團及立

法委員所提有關預算方面的問

題，維護行政院施政立場，進

行妥善說明、加強溝通，以爭

取立法院對總預算案的支持。

又針對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函送立法院審議後，立法

院提出之各項建議及輿論批評

事項，行政院主計總處未來仍

將積極檢討研究，俾能精進預

算編審作業及有效配置預算資

源。

專 題


